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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經濟部水利署暨中區水資源局。 

貳、案   由：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自辦監造湖山

水庫截水牆工程，未落實施工品質查核，

致發生 86 公分之缺口，造成民眾恐慌，影

響政府形象，顯有違失，水利署未善盡監

督職責，亦有疏失。本案截水牆工程 F242

單元發生缺失仍予以計價，且迄今尚未辦

理驗收，中區水資源局辦理過程顯有違誤

，水利署疏於督導，亦難辭管理失當之責

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一、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自辦監造湖山水庫截水

牆工程，未落實施工品質查核，致發生86公分之缺口

，造成民眾恐慌，影響政府形象，顯有違失，水利署

未善盡監督職責，亦有疏失。 

(一)查本案「湖山水庫工程計畫-大壩工程」採公開招

標異質最低價方式辦理，於96年5月7日開標，96年

5月11日決標，由日商華大成營造工程股份及大陸

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承攬得標，契約金額53億

3,900萬元，96年6月1日簽約，工期2,640日曆天，

並於96年6月11日申報開工，預定完工日期103年9

月1日，截至102年4月底工程進度約 80％。湖山水

庫壩體最大高度75公尺，壩頂長度約1.5公里，分

湖山主壩（578公尺）、湖山副壩（334公尺）、湖

南壩（609公尺）等三霸，其中「截水牆」工項約8

億元，約占大壩工程15％，截水牆厚度1公尺，深

度30~55公尺，總長度2,298公尺，材質採塑性混凝

土連續壁。截水牆工程分湖南壩、湖山副壩、湖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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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壩、湖山主壩右山脊延伸段等四處分段施工，計

有465個施工單元，由地表層往下機械挖鑽，採連

續壁工法間隔施工（跳島式施工），從一、三、五

等奇數先施作（先行單元），以鞏固結構，再行偶

數後做（後行單元）。有關截水牆工程部分於97年

7月施作，99年9月全部完工，工程計價採分段估驗

付款，保留5％尾款。 

(二)有關截水牆發現86公分缺口始末，係由中區水資源

局湖山工務所副工程司范恩碩於102年2月20日執

行第二級品質保證時，由品質管制自主檢查發現截

水牆F242單元有不連續現象，缺口約0.86M，並於

「壩基表面處理檢驗卡」填報「截水牆EL205湖山

主壩左提缺落誤差約0.86M，俟改善後評估OK始可

續填。」，該工務所於102年2月22日以備忘錄（102

年2月22日湖大壩備字第102031號）通知日商華大

成營造工程股份及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承

攬有限公司，後於102年3月4日由該公司提送「湖

山主壩左山脊截水牆F242單元改善計劃」送核，並

於102年3月8日由平面媒體揭露。 

(三)次查，發生缺失之截水牆未銜接段F242後行單元於

98年9月19日開始施作，並於98年9月20日完成，先

行單元M243於98年5月19日施做並於98年5月24日

完成。截水牆F242單元發生施工缺失原因，研判主

因為廠商施作連續壁開挖機下刀時誤判測量放樣

點位施作所致，該程序係界於水資局第1檢驗停留

點(導溝施設完成後之測量放樣檢測)及第2檢驗停

留點(塑性混凝土澆置前之垂直度檢測)之間，由於

湖山水庫工程係國內首次採用塑性混凝土為截水

牆材料，水資局現場監造人員未於第1階段檢驗停

留點後再次抽驗機具下刀位置是否與原放樣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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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符。因機具施工特性，其係採旋銑吸泥方式出泥

，施工過程中鑽機無需上下移位排泥，其機具埋入

於穩定液中直達開挖深度，難於導溝充滿穩定液及

泥漿狀況下察覺，故機具下刀位置如與原放樣位置

不符，則難於施工過程中察覺，導致本案下刀開挖

位置向M243單元偏移1.6公尺，造成F242單元未與M

241單元銜接所致。 

(四)再查，有關湖山水庫大壩工程品管執行，依據行政

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經濟部水利署三級品管制度

辦理，第一級品質管制係由施工廠商執行，主要品

管內容為施工自主檢查及材料設備及施工品質檢

驗。第二級品質保證係由中區水資源局監造工務所

執行品質查驗，中區水資源局執行品質督導。第三

級品質查核係由經濟部水利署執行品質管理，主要

工作內容為制定規範及工程督導。有關施工責任部

分，該施工廠商未能落實一級品管之全面性自主品

管，造成施工機具下刀錯誤，應依契約規定進行修

復，相關所需之經費及工期均由施工廠商自行負擔

，該單元(F242)之相關費用已先行扣回（水資局10

2年3月15日水中品字第10253012370號函）。另對

於廠商之一級品管疏失部分，除應負擔所有相關改

善經費外，依契約規定仍計工期不得作為日後展延

之理由。有關監造單位中區水資源局辦理過程疏於

注意欠缺防範之機制，難辭管理失當之責，水利署

未盡監督職責，亦有疏失。 

(五)另有關水庫工程以安全為首要，本案既發現截水牆

缺失之問題，則其他銜接點是否仍存有類似之問題

？是否有全面清查之必要？水利署應積極評估，以

確保水庫之安全。 

二、本案截水牆工程F242單元發生缺失仍予以計價，且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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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尚未辦理驗收，中區水資源局辦理過程顯有違誤，

水利署疏於督導，亦難辭管理失當之責。 

(一)查有關截水牆工程施作時間點，係於97年7月開始

施作，截水牆發生缺口單元編號F242，於98年9月

20日施作完工，另先行單元M241於98年4月1日施作

完工、M243於98年5月24日施作完工，99年9月截水

牆全部完工，工程計價採分段估驗付款，保留5％

尾款。 

(二)次查，有關截水牆工程請款，係依契約第四條按實

做工程數量計算，並依據施工規範02268章「計量

與計價」規定，單元開挖以實際施作完成面積，以

「平方公尺」計量；塑性混凝土以「立方公尺」計

量。經查，有關「連續壁截水牆施工」與「塑性混

凝土及澆置」雖分開計價，唯廠商須於該分塊完成

塑性混凝土澆置作業並經中區水資源局現場監造

人員核可後，才可併該分塊之「連續壁截水牆施工

」辦理計價及估驗請款，本案屬實做數量給付，並

依實作支付估驗款，屬於大壩工程契約工作內容「

基礎及山脊處理」範圍，大壩工程目前尚在執行中

，故截水牆工程尚未辦理驗收，另截水牆工程請款

列入大壩工程各期請款中，截至102年4月30日為止

，總計請款直接工作費724,749,484元。 

(三)綜上，本案截水牆工程由97年7月開始施作至F242

於98年9月20日施作完工，99年9月截水牆全部完工

，並就各「單元」依實施作及估價付款，並依實作

支付估驗款總計724,749,484元。惟查，本案截水

牆工程F242單元發生86公分缺口之闕失仍予以計

價，且迄今尚未辦理驗收，中區水資源局辦理過程

顯有違誤，水利署疏於督導，亦難辭管理失當之責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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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上論結，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自辦監造湖

山水庫截水牆工程，未落實施工品質查核，致發生 86

公分之缺口，造成民眾恐慌，影響政府形象，顯有違失，

水利署未善盡監督職責，亦有疏失。本案截水牆工程

F242 單元發生缺失仍予以計價，且迄今尚未辦理驗收，

中區水資源局辦理過程顯有違誤，水利署疏於督導，亦

難辭管理失當之責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

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
